行政处罚信息公示表

	序号
	当事人名称
	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
	违法行为类型
	行政处罚内容
	作出行政处罚

决定机关名称
	作出行政

处罚决定日期
	备注

	1
	安徽天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	滁银罚决字〔2023〕2 号 
	为身份不明的客户提供服务；

一般存款账户开立未备案；
账户开立、撤销备案不及时；
临时存款账户超期限使用；
报送虚假统计报表；
未按规定收缴假币；
《假币收缴凭证》印章使用不规范；
未按规定将收缴的假币解缴当地人民银行；
经收的预算收入未使用“待结算财政款项”科目下“待报解预算收入”专户进行核算。
	警告，并处罚款人民币96万元。
	中国人民银行

滁州市分行
	2023年12月 28日
	

	2
	林继兵（时任天长农村商业银行城关支行行长）
	滁银罚决字〔2023〕3号
	对安徽天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违法违规行为负责：为身份不明的客户提供服务。
	处罚款人民币2万元。
	中国人民银行

  滁州市分行

	2023年12月 28日
	

	3
	倪小燕（时任天长农村商业银行城关支行会计主管）
	滁银罚决字〔2023〕4号
	对安徽天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违法违规行为负责：为身份不明的客户提供服务。
	处罚款人民币2万元。
	中国人民银行

  滁州市分行

	2023年12月 28日
	

	4
	董跃（时任天长农村商业银行永丰支行行长）
	滁银罚决字〔2023〕5号
	对安徽天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违法违规行为负责：为身份不明的客户提供服务。
	处罚款人民币2万元。
	中国人民银行

  滁州市分行

	2023年12月 28日
	

	5
	宣仲涵（时任天长农村商业银行永丰支行会计主管）
	滁银罚决字〔2023〕6号
	对安徽天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违法违规行为负责：为身份不明的客户提供服务。
	处罚款人民币2万元。
	中国人民银行

  滁州市分行

	2023年12月 28日
	


